
关于做好寒假期间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

根据学校《关于 2025 年寒假放假安排的通知》相关要求，为

确保我校广大师生员工度过一个安全、欢乐、祥和的寒假，现将寒

假期间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落实安全管理各项要求，保障师生安全

各单位要牢固树立生命第一、安全第一的思想，按照学校要求，

在放假前要对本部门所辖区域进行一次彻底的安全检查，锁好门

窗，切断电源，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校园安全。

二、提升安全意识，注重个人防范

（一）外出交通安全

外出应乘坐经交通运政管理部门批准的、具有安全营运资质企

业的交通工具；个人自驾外出，应遵守交通规则、礼让出行，不得

酒驾，不得超速和疲劳驾驶；不得前往地势险峻或安全措施不到位

的地方，不在电网、高压线等危险区域活动。注意防寒防冻，不到

江河、湖泊、水塘、水池等危险区域玩水玩冰，防止发生溺水事故。

进入车站、酒店、影院、大型商场等公共场所时，首先要熟悉公共

场所安全环境，了解安全设施及安全通道的位置、方位，确保遭遇

紧急情况时能及时逃生、自救，保障自身安全。

（二）日常居家安全

日常生活中做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

火源、关电源、关气源），楼梯间与屋内不堆放可燃杂物，厨房做



饭不离人，使用燃气防泄漏，禁止超负荷用电，不使用劣质“三无”

电器产品，及时检修电气线路，正确使用取暖设备，勿在上面烘烤

毛巾等易燃物；家中不宜大量囤积酒精、84 消毒液等消毒物品，

消毒时应注意房间通风，不要靠近火源热源，不要对插座、开关、

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引发火灾。教育家中幼龄儿童，禁

止独自使用打火机、燃气灶具等易燃易爆物品。

（三）日常饮食安全

不购买和食用变质、外包装标识不全或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

不选择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人员健康证的食品经营单位和饭店消

费，不在街头无证照商贩处购买食物或就餐，不食用来历不明的食

品。不吃未清洗干净的食物，不喝生水，不空腹喝凉奶，少吃高盐、

高糖、油炸、熏制食品，注重膳食的营养均衡，学会科学合理的食

物搭配。

（四）谨防电信诈骗

牢记防诈“六不要”，不要轻信陌生网友、不要扫描陌生二维

码、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随意在网上转账、不要泄露个人隐私、

不要安装可疑 APP。不要点击不明来历的网络“红包”，不要轻易

查收未知快递，不能轻信花言巧语，做到不贪图便宜、不谋取私利，

要善辨真伪。不轻信陌生人介绍的兼职，警惕电诈传销人员打着所

谓“高薪”的各种幌子进行诱骗，避免落入非法组织。

（五）注意预防冬季传染病

秋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近期，甲流、乙流、支原体

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频发，生活中应做好日常消毒与个人卫生，出



入公共场所及人员密集场所，应注意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加

强体育锻炼，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睡眠，增强体质，提高抵御疾病

的能力。

三、认真做好防火安全工作

1．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假期消防安全工作，全面落实消防安全

责任制，带头做好校园防火工作。

2．各办公室放假前务必清除杂物和易燃品，切断所有电源，

特别是重点防火部位，要落实各项安全防火规定。

四、加强校园人员出入及车辆管理

为加强假期期间校门的安全管理，个别校门实行关闭管理，即

东院西校门、西院东校门正常开放，西院西校门假期期间进行关闭，

枣园通向学校道路的大门实行封闭管理，假期期间值班人员从学校

西院东校门出入。假期期间来访人员、车辆严格落实审批制度，各

单位引领接待人员要切实履行责任，坚持“谁审批、谁负责”的原

则。

五、加强校园烟花爆竹管理

严禁携带烟花爆竹进入校园，严禁在校园内存放、燃放烟花爆

竹。各单位要加强对教职工的安全教育，提醒大家严格遵守上述要

求。如有违反通知要求的，从严从重从快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

依法依规追责问责。

六、加强校园施工管理

原则上在寒假期间校园内不再进行施工，确实需要施工的，施

工管理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安全管理，签订施工安全责任书，强化



入校信息备案工作，严格动火审批，动火作业时要有专人监管。施

工单位要做好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开展安全检查，确保各项安全

防护措施落实到位，切实保证施工安全。

假期期间在校园内如遇水管爆裂、电力故障、安全应急等特殊

情况，请拨打后勤处相应值班电话

学校安保电话：0371-58552110

维修值班电话：13303864874

后勤水电应急电话：周老师 15139209994

后勤保卫应急电话：张老师 17395960593

郑老师 15936259517

王老师 18638622810

后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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